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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宝中铁路安国镇至中卫段扩能改造工程AZZQ-5标1#拌合站等临时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
	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胜金村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宝中铁路扩能改造项目经理部
	众旺达（宁夏）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地址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胜金村，临时总占地面积为54232平方米。项目为宝中铁路安国镇至中卫段扩能改造工程建设过程中配套建设的临时工程，运营期4年，所有产品只用于宝中铁路安国镇至中卫段扩能改造工程建设，不外售。项目建设混凝土生产区、钢筋加工区、制梁场、办公区、生活区、进站道路等。主要产品为混凝土及预制梁，建成后年产混凝土约18万立方米，生产的部分混凝土用于本项目制梁场生产预制梁，年产预制梁662片。项目总投资524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206万元，占总投资的3.93%。





	（一）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站内运输道路全部硬化，物料采取苫布覆盖并定期洒水降尘；厂区门口设置车辆冲洗平台，控制汽车装载量并遮盖篷布，同时加强日常环境管理，及时洒水降尘。项目物料装卸在全封闭储料仓库内进行，配备喷雾降尘设施定期洒水降尘；原料上料采用密闭输送皮带；搅拌工序采用全封闭式拌和楼，搅拌机自带袋式除尘器，搅拌粉尘通过袋式除尘器处理后返回搅拌机；钢筋加工在全封闭车间内进行，设置移动式焊接烟尘处理器对焊接烟尘进行处理。水泥筒仓顶部配套振动滤芯除尘器，废气处理后经筒仓顶部排气口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须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64/1995-2024）表2中的排放标准。食堂餐饮油烟经油烟净化系统处理后通过烟道排放，废气排放浓度须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表2标准限值要求。
（二）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车辆冲洗废水通过三级沉淀池及斜管沉淀池沉淀后进入清水池，回用于车辆冲洗，不外排；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处理，其中餐厨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进入化粪池处理，处理后水质须满足中卫市第一污水处理厂纳管标准，定期拉运至中卫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处理。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设备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的日常维修保养，采取隔声、基础减振等措施，合理规划车辆运输路线，采取限速行驶、禁止鸣笛等综合降噪措施，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要求。
（四）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沉淀池废水沉淀后沉渣、滤渣及不合格预制梁收集后送往一般工业固废场填埋处理；废润滑油收集后暂存于危废贮存点，定期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安全处置；钢筋加工产生的废边角料及焊接产生的焊渣、焊尘等，集中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五）环境管理措施及生态保护措施
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落实环保岗位责任，做好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保养，使其正常稳定运行；进行分区防渗，严格落实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环境管理，做好项目运营期环境监测。项目服务期满后拆除混凝土生产线和临时建筑物设备，及时对临时区占地、扰动区域进行场地清理、平整、恢复植被等相应的生态恢复措施，确保项目区域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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